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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请融易分期贷款的毕业生中，
曾有人申请过国家助学贷款，这类贷款
往往是面向普通高校贫困家庭学生，对
其接受高校教育所采取的一种金融性
资助措施。

据商业银行法第35条规定，商业银
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
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
第36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
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
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
格审查。

据此，南京银行通过融易分期网络
贷款平台向此类毕业生提供消费贷款
是否合理存疑。

记者拨打南京银行客服电话，接线
工作人员称，融易分期为该行合作方，
主要在教育类贷款领域展开合作。借
款人通过融易分期向南京银行申请贷
款时，由融易分期进行初步审查，进而
再由南京银行进行进一步审查。至于
是否应向申请过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
生发放该类贷款，该工作人员表示，南
京银行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而
在贷款用途方面，作为收款方的教育培
训类公司在经营中是否经过合规审查？
南京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南京银行只与
融易分期进行合作，与教育培训公司合
作的是融易分期，其合规与否应由融易
分期判断审查。

记者致电融易分期试图了解情况，
但去电未被接听。各类社交平台上，关
于融易分期的“黑料”不胜枚举。以黑
猫投诉为例，截至5月末，融易分期累计
被投诉1407次，投诉原因有暴力催收、
高额逾期费、高额利息、难以结清、诱导
贷款等。天眼查信息显示，融易分期的
运营管理方融联世纪也曾多次遭到起
诉，案由有小额贷款纠纷、借款合同纠
纷、民间借贷纠纷等。

考虑到正值毕业生就业高峰期，魏
景峰提醒毕业生，入职前一定要对用人
单位进行充分了解，对于入职后就需要
支付较高培训费的“就职机会”要持慎
重态度，避免陷入不法分子利用当前就
业形势严峻设下的诈骗陷阱，进而造成
财产损失。同时呼吁高校以及政府有
关部门向涉事未深的求职者提供相应
的培训，提高甄别能力。有必要在全社
会倡导并可通过法律予以细化明确，在
合同中要对关键事项进行重点提示，并
解释说明。（文中李玉、林希、梁安妮均
为化名）

据《中国经济周刊》

入职后要支付高额培训费
这样的“就职机会”要慎重

大学毕业后待业了半年之
久的李玉怎么也没想到，自己
的第一份“从天而降的工作”，
结局却是苦涩收场，一地鸡毛。

李玉告诉记者，今年3月，
她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对方表
示其为一家名为“中科瑞彤”
（全称“北京中科瑞彤科技有限
公司”，简称“中科瑞彤”）的网
络科技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在
山西太原新成立了分公司。他

们从智联招聘上看到李玉的求
职信息，邀请她参加公司的实
习生招聘面试。

由于这家公司“不仅不需
要项目经验、工作经验，甚至不
要求专业，只要感兴趣就可以
入职”，当时尚无工作的李玉便
欣然前往。“试岗”之后，李玉接
受了对方开出的“实习工资每
月两千，转正至少五千”的条
件，签订了一份《北京中科瑞彤

实习实训协议》（下称“实训协
议”），正式“入职”该公司。

实训协议显示，“甲方（指
中科瑞彤公司）是一家互联网
软件产品开发和外包服务企
业，业务发展需要招聘并培养
软件技术方向实习生进行技能
人才储备”。但引起记者注意
的是，所谓的“实习工资”在这
里也变成了“生活补贴”，为每
月2000元，总计发放3个月，共

6000元。
在该实训协议中，中科瑞

彤承诺为实习生“提供正式的
工作机会”，“薪资500 0至
12000元”。这一承诺对李玉
这样急于获得工作机会的毕业
生而言，自然是极具吸引力。
但所谓的“实习实训”并非免
费，协议中规定，“人才培养费
用共计24800元”，需要乙方
支付。

从天而降的工作变成贷款培训

毕业生陷入
“贷款就业”套路“招转培”，是招聘转培训

的简称，指一些公司打着招聘
人员的旗号，以承诺诱人薪水
或优渥待遇为诱饵,要求应聘
人员签订“准员工”合同，然后
再以无工作经验、不符合岗位
要求为借口，要求应聘人员缴
纳高额培训费以获取非法利
益。这次，他们盯上了本就面
临就业难题，且囊中羞涩的应
届高校毕业生，甚至给他们设
置了“贷款就业”的陷阱。

近日，多名应届高校毕业
生向记者反映，其在求职过程
中遭遇用人单位中科瑞彤及
顽石教育联合设置的“招转
培”套路，本应是实习生招聘
却转为教育培训。求职毕业
生在涉事公司的诱导下，通过
曾参与达内“培训贷”的融易
分期APP向银行借出巨额贷
款，其中包括申请过国家助学
贷款的贫困学生。

涉事的中科瑞彤 受访者供图
天眼查显示，中科瑞彤实缴出资额与社保信息均为“0”。

求职者在融易
分期上的借款合同。

中科瑞彤为李玉等人办理
了贷款，用于实际支付“人才培
养费用”。

与李玉同期进入中科瑞彤
的林希向记者讲述了贷款
经过。

“他们让我提供银行卡，实
际是用来在‘融易分期’的APP
上办理贷款。”林希说，“公司的
工作人员在旁边指导我办理申
请，里面有很多合同都没来得

及看，对方直接让我略过，整个
贷款流程几分钟就结束了。”

林希出示给记者的借款合
同长达15页，其中显示，这笔
贷款实质上属于消费贷款，贷
款人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贷款用途为“其他消费贷
款”，本金两万余元，还款分期
为两年共2 0余期，年利率
7.5%。收款方则是一家名为

“石家庄顽石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下称‘顽石教育’）”的开
户行。

至于还款，林希说：“人事
说转正之后工资至少五千，分
期还款可以从工资里扣除。”这
笔贷款债务就此绑在林希等人
身上。

之后，上述收款方顽石教
育公司也很快步入几人视线。

同期参与实习实训的梁安
妮告诉记者，办完手续后，“中

科瑞彤安排我们到河北石家庄
参加培训，负责培训的公司就
是这家顽石教育。”

根据培训参与者的描述，
培训地点在石家庄精英华唐艺
术职高，教学质量和环境并不
理想。李玉说：“培训的质量太
差，大家很快就有了离职的打
算，不到一周的时间，都纷纷选
择了离职。”

巨额贷款换来一番劣质培训

由于各自身负贷款，且贷
出的款项是直接打入培训公司
的账户，几人的“离职”手续办
理得并不顺利。

“公司要求离职时要先交
齐课时费、贷款取消分期费、平
台费等，才能处理掉这笔贷
款。”林希告诉记者，有人提议
报警处理。

梁安妮说：“公司那边态度
很不好，声称：‘你去报警吧，派
出所我都去过好几回了，怕你
们报警吗？’”

4月底，几人中有人报警
求助，但并没能解决问题。据
报警人讲述，辖区派出所出警
的民警表示这类事件并不归他
们管，建议他们向经侦方面反
映情况。

上述几人最终选择了与中
科瑞彤“和解”。据受访者提供
的双方退费协议显示，几人最
后分别实际缴纳了3000至
5000元不等的费用。中科瑞

彤承诺为他们取消融易分期的
贷款手续，之前的实习实训协
议作废。

记者根据天眼查显示的信
息，前往中科瑞彤在北京海淀
区的注册地进行实地探访。该
公司地址实际上是一所专科学
校。多方打听后，多名当地人
向记者表示，从未听说过“中科
瑞彤”这家公司。

天眼查信息显示，中科瑞
彤成立于2018年，是一家以从
事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为主
的企业，注册资本500万元人
民币。2018至2022年的年度
报告中，该公司仅有的两位股
东实缴出资额均为0，数年的
参保人数也均为0，疑似一家
空壳公司。

另查，前文提到负责培训
的顽石教育与中科瑞彤的股东
列表高度重叠，中科瑞彤的两
名股东都在顽石教育持股。此
外，顽石教育的法定代表人兼

大股东于某某在6家公司中拥
有实际控制权，这6家公司中，
有5家公司名称中带有“教育科
技”“科技”“培训”等关键词。

针对上述情况，记者咨询
了北京合弘威宇律师事务所副
主任魏景峰、北京德恒律师事
务所律师吴昕栋等律师，他们
的观点较为一致。

他们认为，如果该公司本
身并不能提供相关就业岗位，
而是打着招聘实习生的幌子，
其真实目的是通过实习实训来
谋取培训费等名目的费用，使
求职者陷入错误认识，并进一
步陷入网贷的套路，则涉嫌诈
骗犯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

魏景峰分析认为，通过事
件中求职者提供的协议、合同
可以看出事件中各方的法律关
系，“用人单位”实质上是以“招
转培”的方式骗取求职者的培
训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
定，在这类欺诈之下，违背求职

者一方真实意愿签订的相关协
议是可以撤销的，遭受的相关
损失应当由有过错的一方进行
赔偿。受害者可以依法起诉索
赔，一纸协议不足以掩盖背后
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法院在
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涉嫌犯罪
就会终止审理，并移交公安机
关侦查；或者受害者可以直接
报警，向警方提供线索、证据
等，积极配合警方进行立案
侦查。

吴昕栋表示，如该类事件
构成诈骗等刑事犯罪，根据我
国“先刑后民”的司法政策，通
常来说应优先通过刑事程序寻
求救济。受害人可以通过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程
序处理完毕后另行通过民事程
序对受损权益进行追讨。如公
安机关经审查不构成刑事犯
罪，受害人可直接向法院起诉。

律师称“招转培”涉嫌诈骗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


